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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别对象
	四级应急响应
	三级应急响应
	二级应急响应
	一级应急响应

	启动程序
	市防汛办提出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建议，由市防汛办副主任审核，报防汛办主任批准。遇紧急情况，由市防汛办副主任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市防汛办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有关情况报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办，视情况向公众发布。
	市防汛办提出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建议，由防汛办主任审核后，报副总指挥批准。遇紧急情况，由市防汛办主任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市防汛办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办，视情况向公众发布。
	市防汛办提出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建议，由指挥部副总指挥审核后，报常务副总指挥批准。遇紧急情况，由副总指挥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市防汛办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有关情况报市委、政府和自治区防汛办，及时向公众发布。
	市防汛办提出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建议，由常务副总指挥审核后，报总指挥批准，遇紧急情况，由常务副总指挥直接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市防汛办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上报市委、市政府，自治区防指和黄河防总，同时向公众发布。

	前期部署及应急处置
	市防汛办副主任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安排。市防汛办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组织协调，及时将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并通报市防指各成员单位。
	市防指副总指挥主持会商，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全力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决定是否采取停课、停工、停业等措施，副总指挥坐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市防指集中办公。市防汛办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组织协调，及时将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并通报市防指各成员单位。
	市防指常务副总指挥主持会商，市防指成员单位派人员参加，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常务副总指挥坐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市防指成员部门集中办公，采取停课、停工、停业等措施，全面做好社会管控。如因黄河洪水或者凌汛启动应急响应，停止沿岸受威胁区一切社会活动，决定是否大规模转移群众。请求自治区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根据需要向自治区防指请调资金和物资支持。市防汛办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组织协调，及时将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
受常务副总指挥委派，副总指挥按照各自分工，现场组织开展防洪排涝、交通管制、社会管控、处置险情、调拨物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重点处置山洪威胁区转移避险、千里山水库泄洪，受灾严重的学校、镇（街道）、安置点等灾情，全力组织做好交通、电力、通信、供水、水利等基础设施抢修保通工作，加强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和排查等。做好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队伍的安抚、慰问，以及群众安置、生活保障、疫情防控等工作。
	市防指总指挥主持会商，市防指成员单位参加，做出防汛抗旱应急工作部署，总指挥坐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防指各部门集中办公，采取停课、停工、停业等措施，全面做好社会管控。如因黄河洪水或者凌汛启动应急响应，停止沿岸受威胁区一切社会活动，决定是否大规模转移群众。提请自治区防指现场指挥调度，向自治区防指请调资金和物资支持，市政府根据需要按照相关程序向自治区申请解放军部队支援；市防汛办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组织协调，并将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自治区防指和黄河防总。根据需要报经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受总指挥委派，副总指挥按照各自分工，现场组织开展防洪排涝、交通管制、社会管控，处置险情、调拨物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重点处置山洪威胁区转移避险、千里山水库泄洪，受灾严重的学校、镇办、安置点等灾情，全力组织做好交通、电力、通信、供水、水利等基础设施抢修保通工作，加强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和排查等工作。做好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队伍的安抚、慰问及群众安置、生活保障、疫情防控等工作。

	监测预警信息调度通报
	市气象局滚动报送每1小时报告降雨实况及天气预报结果，当监测分析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市水务局每6小时报告一次水情，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受灾地区每日12时前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遇特殊情况随时报送。
	市气象局滚动报送每1小时报告降雨实况和天气预报，当监测分析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市水务局每3小时报告一次水情，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受灾地区每日12时前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 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遇特殊情况随时报送。
	市气象局滚动报送每1小时降雨实况及天气预报，当监测分析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报送雨情监测和预报。市水务局每1小时报告一次水情，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受灾地区每日12时前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遇特殊情况随时报送。
	市气象局滚动报送每1小时降雨实况及天气预报，并根据监测情况实时更新预报，遇到突发情况随时报告。市水务局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受灾地区每日12时前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随时报告。遇特殊情况随时报送。

	综合信息报送
	市防汛办将情况上报自治区应急厅、市委和市政府，市防汛办将情况向上级防指报送，同时向各区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汛情灾情情况。
	市防汛办将情况上报自治区应急厅、市委和市政府，市防汛办将情况向上级防指报送，同时向各区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汛情灾情情况。
	市防汛办将情况上报自治区应急厅、市委和市政府，市防汛办将情况向上级防指报送，同时向各区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汛情灾情情况。
	市防汛办将情况上报自治区应急厅、市委和市政府，市防汛办将情况向上级防指报送，同时向各区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汛情灾情情况。




	判别对象
	四级应急响应
	三级应急响应
	二级应急响应
	一级应急响应

	行业部门响应措施
	市应急管理局根据险情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根据需要调拨全市范围内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上报汛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加强对直接管理行业的防汛监督检查工作；督促指导全市煤矿企业做好防洪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带领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抢险方案等参谋意见。市、区两级水务部门要组织加强工程、堤岸巡查，实时掌握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做好重点工程调度，通报现场情况，实时会商。
市气象局加密气象预报，发生旱情时，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督促、指导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以及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预报工作，组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专家队伍进入待命状态。
市交通运输局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排涝工作和城市供水调度、管理工作。
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做好滨河区的排涝工作和甘德尔河涵闸的防汛工作。
市委宣传部组织市融媒体中心向公众及时发送、发布警示信息。
市公安局做好涉险路段警戒管控工作。
移动、联通、电信公司确保通讯畅通，必要时派出移动卫星通信指挥车。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医疗队伍开展医疗救治。
市防指其他成员单位听从指挥，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要加强信息报送，遇有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漏报、谎报、瞒报、迟报和处置不及时现象。
	市防指相关成员单位要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按照指令完成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应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根据灾情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及时上报汛情及抗洪抢险情况；加强对直接管理行业的防汛抗旱监督检查工作。同时督促指导全市煤矿企业做好防洪工作，处于重点危险区域的露天煤矿企业必须停止生产，组织好煤矿人员转移避险。
市水务局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带领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抢险方案等参谋意见。市、区两级水务部门要加派人员，加强工程、堤岸巡查，实时掌握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按照相关预案做好工程调度。
市气象局做好实时气象服务，发生旱情时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督促、指导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以及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如发生险情，组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专家队伍赶赴现场。
交通、铁路、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提供运输保障，并按职责做好公路、铁路、桥梁的巡查防护和水毁抢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排涝和城市供水工作。
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做好滨河区的排涝工作和甘德尔河涵闸的防汛工作。
市委宣传部组织市融媒体中心及时向公众发送、发布警示信息。
市公安局做好涉险路段交通管制和警戒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医疗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和防疫控制工作。
移动、联通、电信公司确保通讯畅通，必要时派出移动卫星通信指挥车。
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听从统一指挥，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市防指相关成员单位要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按照指令全力完成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及时调动全市应急抢险队伍，投入抢险一线；协调各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全员轮值值守，密切监视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水务局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带领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抢险方案等参谋意见。市、区两级水务部门要调动全体人员，加强工程、堤岸巡查，实时掌握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按照相关预案做好工程调度。
气象部门做好实时气象服务。
交通、铁路、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提供运输保障，并按职责做好公路、铁路、桥梁的巡查防护和水毁抢修，铁路部门及时采取停运、限速、封锁等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做好城市排涝或城市供水工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局等部门紧盯隧道、涵洞、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立交桥、下沉式建筑等易积水的低洼区域，及时实施关闭措施，严防雨水倒灌引发事故灾害。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暂停或者取消大型室外活动和群众集会，撤离危险区域人员，关闭旅游景区，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各区防指迅速组织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洪水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务局等部门迅速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及时组织在河谷、低洼处办公、住宿的人员撤离。
市委宣传部组织市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及时更新、不间断播报暴雨、洪水的有关信息，根据市防指的指令滚动发布指挥部公告，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及时收集舆情信息，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保持社会稳定。
市公安局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实施交通管制，协助组织群众转移或撤离。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力组织做好灾区医疗救护和防疫控制工作。
通信公司派出移动通信指挥车、消防部门派出应急消防指挥车到达抢险现场。
市防指其他成员单位听从统一指挥，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市防指相关成员单位要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按照指令全力完成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要及时调动全市各类应急抢险队伍，投入抢险一线；协调各方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全员轮值值守，密切监视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及抗洪抢险情况，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区两级水务部门要调动全体人员，加强工程、堤岸巡查，实时掌握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按照相关预案做好工程调度。
气象部门做好实时气象服务。
交通、铁路、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并按职责做好公路、铁路、桥梁的巡查防护和水毁抢修，铁路部门及时采取停运、限速、封锁等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做好城市排涝或城市供水工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局等部门紧盯隧道、涵洞、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立交桥、下沉式建筑等易积水的低洼区域，及时实施关闭措施，严防雨水倒灌引发事故灾害。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暂停或者取消大型室外活动和群众集会，撤离危险区域人员，关闭旅游景区，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各区防指迅速组织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洪水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务局等部门迅速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及时组织在河谷、低洼处办公、住宿的人员撤离。
市委宣传部组织市融媒体中心及时更新、不间断播报暴雨、洪水的有关信息，根据市防指的指令滚动发布指挥部公告，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及时收集舆情信息，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保持社会民心稳定。
市公安局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实施交通管制，协助组织群众转移或撤离。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力组织做好灾区医疗救护和防疫控制工作。
通信公司派出移动通信指挥车、消防部门派出应急消防指挥车到达抢险现场。
市防指其他成员单位听从统一指挥，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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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别对象
	四级应急响应
	三级应急响应
	二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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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防指响应措施
	各区防指派出工作组到达一线，调动应急力量、应急物资、机械，全力组织防汛抢险救援；根据险情按照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和财产，组织强化对水库 （水闸）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加强汛情监视，做好信息报送；组织对辖区河道内阻水障碍物进行清除。
	各区防指责任人按照指挥部署，及时调动应急力量、应急物资、机械，全力组织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按照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和财产，组织强化对水库（水闸）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加强汛情监视，做好信息报送；发生决口事件，当地政府立即组织力量，采取工程措施堵复决口，及时控制险情；组织应对干旱和恢复供水。
	各区防指责任人按照指挥部署，及时调动应急力量、应急物资、机械，全力组织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按照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和财产，做好临时安置，组织对水库（水闸）和堤防严防死守，密切监视汛情，及时准确报送信息；遇重大险情，及时申请调动市级力量和物资，力争排除险情。
	各区防指责任人按照指挥部署，及时调动应急力量、应急物资、机械，按照指挥全力投入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按照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和财产，做好临时安置，组织对水库（水闸）和堤防严防死守，密切监视汛情，及时准确报送信息。

	资金、物资
	根据防洪抢险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管理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各抢险物资库24小时待命，抢险设施设备（如冲锋舟、挖掘机、装载机、吊车、自卸车等）必须检修就绪。
	根据防洪抢险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管理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各抢险物资库24小时待命，按要求迅速调运抢险物资设备。
	根据防洪抢险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管理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尽快下拨相关资金；根据防洪抢险救灾情况，市应急管理局向自治区应急厅请调物资支持。各抢险物资库24小时待命，按要求迅速调运抢险物资设备。
	根据防洪抢险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管理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尽快下拨相关资金；根据防洪抢险救灾情况，市应急管理局向自治区应急厅请调物资支持。各抢险物资库24小时待命，按要求迅速调运抢险物资设备。

	队伍
	全市武警部队、民兵、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投入抗洪抢险救援或做好投入准备。
	全市武警部队、民兵、综合性救援队伍投入抗洪抢险救灾。
	全市武警部队、民兵、综合性救援队伍投入抗洪抢险救灾。
	全市武警部队、民兵、综合性救援队伍投入抗洪抢险救灾。

	响应终止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市防汛办适时提出终止四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防汛办副主任同意后由市防汛办宣布结束四级应急响应。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市防汛办适时提出终止三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副总指挥同意后宣布结束三级应急响应。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市防汛办适时提出终止二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常务副总指挥同意后宣布结束二级应急响应。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市防汛办适时提出终止一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指挥部总指挥同意后宣布结束一级应急响应。

	其他
	市防指根据实际情况商定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市防指根据实际情况商定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市防指根据实际情况商定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市防指各成员单位根据防汛变化，可以向市防指提出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建议，由指挥部组织相关单位召开会商会议决定。




